
 

 

 

 

 

 

 

 

 
 

中國通過《社會保險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七

次會議於 2010 年 10 月 28 日通過，現予公佈，自 2011 年 7 月 1 日起施行。 

 

在 2007 年之前，中國沒有關於社會保險的具體法律規定。該法於 2007 年 12 月首次公佈徵求意見

草案，並在通過之前進行了四次修訂。儘管當時中國的《勞動法》規定了職工享有社會保險的權利，

但地方政府對政策的解釋和執行標準各不相同，一些用人單位沒有繳納或者繳納的社會保險費低於

應為職工繳納的社會保險費，部分農民工因不瞭解這些福利待遇而不願繳納。這部《中華人民共和

國社會保險法》是我國第一部關於社會保險制度的立法，對於克服《勞動法》遇到的障礙，保障勞

動者的權益具有重大意義。 

 

《社會保險法》規定了五項基本社會保險制度，適用於中國境內的用人單位和職工，具有強制性。 

 

一、基本養老保險 

 

全職職工（包括在城市工作的農村居民及在中國境內工作的外國人）應當參加基本養老保險，

由用人單位和職工按照國家規定共同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用人單位和勞動者各繳納工資總額

的一部分作為基本養老保險費。用人單位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的本單位職工工資總額的比例繳納

基本養老保險費，記入基本養老保險統籌基金。職工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的本人工資比例繳納基

本養老保險費，記入個人賬戶。 

 

無雇工的個體工商戶、未在用人單位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非全日制從業人員以及其他靈活就業

人員參加基本養老保險的，應當按照國家規定繳納基本養老保險費，分別計入基本養老保險統

籌基金和個人賬戶。 

 

個人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其基本養老保險關係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 

 

二、基本醫療保險 

 

職工應當辦理基本醫療保險登記，用人單位和職工均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非全日制職工和其

他靈活就業人員可以獨立參加基本醫療保險，並按照國家規定繳納基本醫療保險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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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其基本醫療保險關係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 

 

三、工傷保險 

 

職工應當參加工傷保險，由用人單位繳納工傷保險費，職工不繳納工傷保險費。根據社會保險

經辦機構確定的費率繳納工傷保險費。 

 

職工因工作原因受到事故傷害或者患職業病，且經工傷認定的，享受工傷保險待遇；其中，經

勞動能力鑒定喪失勞動能力的，享受傷殘待遇。 

 

職工因下列情形之一導致本人在工作中傷亡的，不認定為工傷： 

 故意犯罪； 

 醉酒或者吸毒； 

 自殘或者自殺；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其他情形。 

 

因工傷發生的下列費用，按照國家規定由用人單位支付： 

 治療工傷期間的工資福利； 

 五級、六級傷殘職工按月領取的傷殘津貼； 

 終止或者解除勞動合同時，應當享受的一次性傷殘就業補助金。 

 

職工所在用人單位未依法繳納工傷保險費，發生工傷事故的，由用人單位支付工傷保險待遇。 

 

四、失業保險 

 

職工應當參加失業保險，由用人單位和職工按照國家規定共同繳納失業保險費。失業保險金的

標準，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確定，不得低於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標準。 

 

用人單位應當及時為失業人員出具終止或者解除勞動關係的證明，並將失業人員的名單自終止

或者解除勞動關係之日起十五日內告知社會保險經辦機構。 

 

職工跨統籌地區就業的，其失業保險關係隨本人轉移，繳費年限累計計算。 

 

五、生育保險 

 

職工應當參加生育保險，由用人單位按照國家規定繳納生育保險費，職工不繳納生育保險費。 

 

用人單位已經繳納生育保險費的，其職工享受生育保險待遇；職工未就業配偶按照國家規定享

受生育醫療費用待遇。生育保險待遇包括生育醫療費用和生育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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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用人單位的義務 

 

用人單位應當自成立之日起三十日內憑營業執照、登記證書或者單位印章，向當地社會保險經

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用人單位的社會保險登記事項發生變更的，應當自變更之日起

三十日內，到社會保險經辦機構辦理變更社會保險登記。 

 

用人單位應當自用工之日起三十日內為其職工向社會保險經辦機構申請辦理社會保險登記。未

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的，由社會保險經辦機構核定其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 

 

用人單位應當自行申報、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非因不可抗力等法定事由不得緩繳、減免。

職工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由用人單位代扣代繳，用人單位應當按月將繳納社會保險費的明細

情況告知本人。 

 

七、法律責任 

 

用人單位不辦理社會保險登記的，由社會保險行政部門責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對用人

單位處應繳社會保險費數額一倍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

任人員處五百元以上三千元以下的罰款。 

 

用人單位未按時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的，由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責令限期繳納或者補足，並自

欠繳之日起，按日加收萬分之五的滯納金；逾期仍不繳納的，由有關行政部門處欠繳數額一倍

以上三倍以下的罰款。 

 

用人單位逾期仍未繳納或者補足社會保險費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向銀行和其他金融機

構查詢其存款帳戶；並可以申請縣級以上有關行政部門作出劃撥社會保險費的決定，書面通知

其開戶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劃撥社會保險費。 

 

用人單位帳戶餘額少於應當繳納的社會保險費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要求該用人單位提

供擔保，簽訂延期繳費協議。 

 

用人單位未足額繳納社會保險費且未提供擔保的，社會保險費徵收機構可以申請人民法院扣押、

查封、拍賣其價值相當於應當繳納社會保險費的財產，以拍賣所得抵繳社會保險費。 

 

擴展資料：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英文） 

《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保險法》（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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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您需要進一步的資訊或協助， 煩請您流覽本所的官方網站 www.kaizencpa.com 

或通過下列方式與本所專業會計師聯繫： 

電郵： info@kaizencpa.com 

電話： +852 2341 1444 

手提電話： +852 5616 4140, +86 152 1943 4614 

WhatsApp, Line 和微信： +852 5616 4140 

Skype: kaizencpa 

 

 


